
附件1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事项清单

监督机构（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施工阶段
	抽查抽测频次
	抽查抽测内容
	抽查抽测方式
	抽查抽测依据
	抽查抽测时段
	实际进度
	备注

	1
	
	地基与基础阶段
	
	
	
	
	
	
	

	
	
	主体结构阶段
	
	
	
	
	
	
	

	
	
	装饰装修阶段
	
	
	
	
	
	
	

	
	
	其他
	
	
	
	
	
	
	

	2
	
	地基与基础阶段
	
	
	
	
	
	
	

	
	
	主体结构阶段
	
	
	
	
	
	
	

	
	
	装饰装修阶段
	
	
	
	
	
	
	

	
	
	其他
	
	
	
	
	
	
	

	注：1、根据“两个监督工作标准”决定工程项目每个施工阶段抽查抽测频次，抽查抽测依据要细化到具体条款；抽查抽测时段可按《实施“两个监督工作标准”指南》规定分别填写，可以用时间段描述（如桩基开工至桩基完工前等）；抽查抽测方式分为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现场检测等。2、园林绿化工程不分阶段，直接填写抽查抽测次数和内容。3、日常监督工作超出本清单（含补充清单）范围的，需持监督机构或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文件方可进入施工现场开展监督执法检查工作。4、各方责任主体如遇本公布清单（含补充清单）范围之外的日常监督检查，可要求监督执法人员出示监督机构或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文件，无法出示的，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5、实际进度由施工项目在月自查自纠时填报，“工程项目监管系统”自动生成至事项清单，作为监督机构安排工作时的依据。6、监督机构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投诉举报受理部门：               ，电话：           。


附件2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评价事项清单

（   年，第   季）
监督机构（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被评价工程项目名称
	应评价的记分项目
	不参加评价的记分

项目
	评价方式方法
	评价依据
	实际进度
	备注

	1
	
	
	
	
	
	
	

	2
	
	
	
	
	
	
	

	3
	
	
	
	
	
	
	

	4
	
	
	
	
	
	
	

	注：1、根据《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办法》和《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行为评价标准》，原则上每一个季度应按照本事项清单对在建工程进行动态监管评价一次，如要开展超出本事项清单（含补充清单）范围或规定频次的差异化监管、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等其它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工作，需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另行发文，出示相应文件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开展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工作。2、应评价和不参加评价的记分项目，可根据检查时的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3、各方责任主体发现质量安全监督执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项目监管部门应在事项清单中公布投诉举报受理电话。4、实际进度由施工项目在月自查自纠时填报，“工程项目监管系统”自动生成至事项清单，作为监督机构安排工作时的依据。5、监督机构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投诉举报受理部门：               ，电话：       


附件3  

	实施“双随机”规范监督检查工作任务分解表序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备注

	1
	1、建立省级监督人员名录库，并向社会公开；2、在“工程项目监管系统”中开发“监督执法人员随机抽取系统”、工作事项清单公布系统、监督电子档案自动归档系统；3、升级“工程项目监管系统”以适应“双随机”机制需要
	2016年6月底
	省质安总站
	

	2
	1、修订《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办法》和《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行为评价标准》，颁布2015年版；2、修订质量安全两个工作标准（涉及闽建建【2010】74号、闽建建【2011】14号和闽建【2012】7号文件）。 
	第1点2015年12底前完成；第2点于2016年2月底前完成。
	省质安总站
	

	3
	1、完善各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的内设机构；2、督促检查所属监督机构“双随机”机制落实情况；3、督查所属监督机构监督工作质量；4、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分开设置的地区，应督促所属监督机构同一事项的监督执法工作应一次性完成，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执法同时进行；5、在质量安全事故调查等责任追究案件实施中落实尽职免责，维护监督执法机构及其监督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1点2015年12月底完成；第2、3点从2016年7月1日起实行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4
	建立设区市级监督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2、建立本站监督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2015年12月底完成
	设区市、县（市、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
	

	5
	制定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制度，以适应“双随机”工作机制，明确内设机构和人员的监督职责和监督责任。
	2016年6月底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各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6
	公布《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事项清单》、《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记分评价事项清单》两个清单。
	2016年7月1日起实行
	各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
	

	7
	1、省级督查或层级指导从省级监督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设区市级督查或层级指导从省级或市级监督人员名录库中抽取；3、日常监督和季度监管记分等工作应从本站监督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与名录库管理机构商定后，也可从省、设区市级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2016年7月1日起实行
	省、设区市、县（市、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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